
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實施辦法第十二條、第十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境外臺校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規定利用個人

資料為宣傳、推廣或

行銷時，應明確告知

當事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境外臺校名稱

及個人資料來源。 

境外臺校於首

次利用個人資料為

宣傳、推廣或行銷

時，應提供當事人或

其法定代理人表示

拒絕接受宣傳、推廣

或行銷之方式，並支

付所需費用；當事人

或其法定代理人表

示拒絕宣傳、推廣或

行銷後，應立即停止

利用其個人資料宣

傳、推廣或行銷，並

周知所屬人員。 

第十二條  境外臺校

利用個人資料為宣

傳、推廣或行銷時，

應明確告知當事人

境外臺校名稱及個

人資料來源。 

境外臺校於首

次利用個人資料為

宣傳、推廣或行銷

時，應提供當事人表

示拒絕接受宣傳、推

廣或行銷之方式，並

支付所需費用；當事

人表示拒絕宣傳、推

廣或行銷後，應立即

停止利用其個人資

料宣傳、推廣或行

銷，並周知所屬人

員。 

ㄧ、依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境外臺校應確

認蒐集個人資料

之特定目的，依特

定目的之必要性，

界定所蒐集、處理

及利用個人資料

之類別或範圍，且

境外臺校因保有

大量師生及教職

員之個人資料，因

此，對於利用個人

資料為宣傳、推廣

或行銷時，應符合

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條之規定，

爰參照「私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個人資料

檔案安全維護計

畫實施辦法」第十

條第一項立法例，

於第一項增訂「依

第十二條  境外臺校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規定利用個人

資料為宣傳、推廣或

行銷時，應明確告知

當事人其所屬之境

外臺校及個人資料

來源。 

境外臺校於首

次利用個人資料為

宣傳、推廣或行銷

時，應提供當事人或

其法定代理人表示

拒絕接受宣傳、推廣

或行銷之方式，並支

付所需費用；當事人

或其法定代理人表

示拒絕宣傳、推廣或

行銷後，應立即停止

利用其個人資料宣

傳、推廣或行銷，並

周知所屬人員。 

第十二條  境外臺校

利用個人資料為宣

傳、推廣或行銷時，

應明確告知當事人

其所屬之境外臺校

及個人資料來源。 

境外臺校於首

次利用個人資料為

宣傳、推廣或行銷

時，應提供當事人表

示拒絕接受宣傳、推

廣或行銷之方式，並

支付所需費用；當事

人其法定代理人表

示拒絕宣傳、推廣或

行銷後，應立即停止

利用其個人資料宣

傳、推廣或行銷，並

周知所屬人員。 

ㄧ、依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境外臺校應確

認蒐集個人資料

之特定目的，依特

定目的之必要性，

界定所蒐集、處理

及利用個人資料

之類別或範圍，且

境外臺校因保有

大量師生及教職

員之個人資料，因

此，對於利用個人

資料為宣傳、推廣

或行銷時，應符合

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條之規定，

爰參照「私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個人資料

檔案安全維護計

畫實施辦法」第十

條第一項立法例，

於第一項增訂「依



本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規定」等文

字。 

二、考量境外臺校國民

中小學或幼兒園

學生為無行為能

力或限制行為能

力人，其為意思表

示或法律行為，應

由法定代理人為

之或得法定代理

人允許，參照「私

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幼兒園個

人資料檔案安全

維護計畫實施辦

法」第十條、第十

二條及第十七條

立法例，爰增列

「或其法定代理

人」等文字。 

本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規定」等文

字。 

二、考量境外臺校國民

中小學或幼兒園

學生為無行為能

力或限制行為能

力人，其為意思表

示或法律行為，應

由法定代理人為

之或得法定代理

人允許，參照「私

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幼兒園個

人資料檔案安全

維護計畫實施辦

法」第十條、第十

二條及第十七條

立法例，爰增列

「或其法定代理

人」等文字。 

第十四條  境外臺校 

於當事人或其法定 

代理人行使本法第 

三條規定之權時， 

得採取下列方式辦 

理： 

一、提供聯絡窗口 

及聯絡方式。 

第十四條  境外臺校

於當事人行使本法

第三條規定之權利

時，得採取下列方

式辦理： 

一、提供聯絡窗口

及聯絡方式。 

二、確認是否為資

修正理由同第十二條

說明二。 

 

第十四條  境外臺校

於當事人行使本法

第三條規定之權利

時，得採取下列方

式辦理： 

一、提供聯絡窗口 

及聯絡方式。 

二、確認是否為資 

第十四條  境外臺校 

於當事人行使本法 

第三條規定之權利 

時，得採取下列方 

式辦理： 

一、提供聯絡窗口

及聯絡方式。 

二、確認是否為資 

修正理由同第十二條

說明二。 

 



二、確認是否為資 

料當事人之本 

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或經其 

委託。 

三、有本法第十條 

但書、第十一

條第二項但書

或第三項但書

得拒絕當事人

或其法定代理

人行使權利之

事由，一併附

理由通知當事

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 

四、告知是否酌收 

必要成本費用

及其收費標

準，並遵守本

法第十三條處

理期限規定。                                                                                                                                                                                                                                         

料當事人之本

人，或經其委

託。 

三、有本法第十條

但書、第十一

條第二項但書

或第三項但書

得拒絕當事人

行使權利之事

由，一併附理

由通知當事

人。 

四、告知是否酌收

必要成本費用

及其收費標

準，並遵守本

法第十三條處

理期限規定。 

料當事人之本

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或經其

委託。 

三、有本法第十條

但書、第十一

條第二項但書

或第三項但書

得拒絕當事人

行使權利之事

由，一併附理

由通知當事人

或其法定代理

人。 

四、告知是否酌收

必要成本費用

及其收費標

準，並遵守本

法第十三條處

理期限規定。                                                                                                                                                                                                                                         

料當事人之本

人，或經其委

託。 

三、有本法第十條

但書、第十一

條第二項但書

或第三項但書

得拒絕當事人

行使權利之事

由，一併附理

由通知當事

人。 

四、告知是否酌收

必要成本費用

及其收費標

準，並遵守本

法第十三條處

理期限規定。 

 


